附件7
海南省关于支持环岛旅游公路交通运营项目

奖励实施细则
 
一、支持范围
符合海南自贸港文体旅商展发展需求，满足文体旅商展联动发展方向，有效运营环岛旅游公路交通项目的市场主体。全年累计服务游客总数不低于2万人次，且岛外游客比例超过30%，给予最高20万元奖励；全年累计服务游客总数不低于3万人次，且岛外游客比例超过40%，给予最高30万元奖励。
二、资金申报材料
（一）《奖补资金申请表》（附件7-1）、《资金申报承诺表》（附件7-2）。
（二）项目申请书。申请书应包括以下内容：申请人或单位基本情况、项目背景材料及主要内容、申请补贴资金金额、项目运营情况和其他相关内容。
（三）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项目运营的相关资质证明，以及企业的完税证明、信用证明材料等；
（四）其他佐证材料，如实际发生的有效票据（包含游客的购票和保险记录表、各渠道票务统计表、银行进账单、合作协议等）。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组织统一申报，相关业务处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组织第三方机构进行综合评估，环岛旅游公路交通项目和补贴金额按照政务公开相关要求向社会公示。
三、申请单位条件
申请环岛旅游公路交通运营项目补贴资金的单位须有合法注册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社会团体或机关事业单位（以下合称“申请单位”），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经营或职责范围主要包含从事环岛旅游公路交通运输工作，即包含有租车业务的旅行社、租车公司、客运公司等。
（二）符合环岛旅游公路旅游发展规划和交通运营发展实际。
（三）具备交通项目运营的营运资质。
（四）诚信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五）拥有结构合理、稳定的专业服务和管理队伍。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不予资金补贴：
1.申请单位近3年内因违法违规行为被执法部门查处过或正在接受调查的，或被纳入政府失信黑名单的。
2.申请单位或项目近3年内发生过群体性事件、安全生产事故。
3.有其他不良记录的。
四、奖励标准
（一）相关企业获得支持资金的奖励门槛为2万人次且岛外游客比例超过30%。即全年累计服务游客达2万人次，给予10万元的奖励；每增加1000人次，对应增加1万元的奖励。服务游客达到2.1万人次，给予11万元的奖励；服务游客达到2.2万人次，给予12万元的奖励；以此类推，服务游客达到3万人次，给予20万元奖励；
（二）相关企业全年服务游客累计达到3.1万人次且岛外游客比例超过40%，给予21万元的奖励；以此类推，全年累计服务游客达到4万人次（含4万人次及以上），给予30万元的奖励。
五、其他规定
对编报虚假信息和违规申报资金等行为，一经查实，立即追缴资金，五年内不得申请该项资金补贴，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原则上已获得其他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再重复支持，对于由财政资金支持开展的活动，不纳入奖励范围。
六、运营环岛旅游公路交通项目的判定标准以市场主体提供的以下相关证明材料为主
（一）包括但不限于脱敏后的租车订单明细（脱敏后的身份证或者手机号），其中非46开头的身份证号码作为岛外游客的租车依据。游客人次以一辆车（一个订单）为1人次计算，申报单位需提供每辆车在单个订单租赁期间的GPS里程数据或含有总里程数的订单详情，且每个车辆在订单租赁期间需在环岛旅游公路上行驶总里程数达到150公里及以上。
（二）环岛巴士购票订单或包车单（包车单需附旅客保险单明细）为乘车依据，其中非46开头的身份证号码为判定是否为外地游客的依据。
七、附则

（一）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二）本实施细则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负责解释。
附件：7-1.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环岛旅游公路交

通项目奖补资金申请表
7-2.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环岛旅游公路交

通项目奖补资金申报承诺表
7-3.申报单位及项目情况概述（通用格式）

附件7-1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环岛旅游公路交通项目奖补资金申请表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全称）
	 
	（申请单位盖章）

	工商登记号
	 
	

	税务登记证号
	 
	

	开户银行及账号
	 
	

	单位地址
	 
	

	单位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申报项目基本情况

	申报项目名称
	 

	三、申报项目运营情况

	项目运营情况
	服务游客总数
	        万人
	岛外游客比例
	        %

	相关认定文件
	名    称
	文件号
	办理部门

	
	1．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
	 
	 

	
	2．企业完税证明、信用证明材料
	 
	 

	
	3．项目运营相关资质证明凭证
	 
	 

	
	4．其他游客数证明材料
	 
	 

	
	5．车辆停留地证明材料
	 
	 


附件7-2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环岛旅游公路交通项目申报承诺表 

	单位名称
	（单位盖章）

	我单位郑重承诺：
此次报送的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环岛旅游公路交通项目奖补资金申报项目的所有材料均真实无误，无知识产权争议，并愿意承担因材料不实而引发的全部责任和后果。
 
 
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7-3
 申报单位及项目情况概述
（通用格式）

报告应围绕项目对本省环岛旅游公路交通项目发展的促进作用开展论述，篇幅控制在2000—4000字，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报单位概况
单位名称、单位性质、资质情况等。重点介绍本单位行业地位，既往工作内容与成效，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二、项目运营情况
（一）项目运营背景
项目运营背景。
（二）项目运营概况
包括项目运营时间、内容、规模等情况。
（三）项目实施成效
包括运营线路数量、旅游人数、岛外游客比例、媒体宣传报道次数、组织保障等。
三、项目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说明申请项目的总体实施效果，包括对本环岛旅游公路交通项目发展、文体商旅联动发展等方面的溢出效应及城市形象与影响力提升等方面贡献度分析。


